TR NE S ERAE G A
114# & 5 F % 386650
B o A ABErECRBIFRET
(S L

PﬂﬁAanpff %ﬁﬁﬁﬁ*'lﬁg P(1d# A
3R 246305L) o AFRE Ao

=

C\H
A
N

AT = 3 B 0 R RIEP 2 4ok P & 0 UATE RS

B P o X PEEE S ORI o Aok PP E 0 AL S
HAENE P o BREFEFED o b PH & ATERLH
~ITEEP e
Yot A AR 2 T 0 T RPN - FRT TR R BT
e E g

92

- ARFERTR AR RBT BN AR 2
;a;‘ (dovtit ) o

RN E ¥ sl

)~ Pt ki A A 0 TIPSk % 3200 % 198 2 Fi B o

(B~ A3 A W114#57 19p 118424 3 > =i » £ BALIR S
RIFEER o AP R B2~ 32 PP 0 Bk
#\f]‘%;zfﬁﬁﬁ%idv& » AR o g 3 TEE S BRIt g b
2- FAEGET & ek E B %o

(B) 4420114257 68 ~ 1144257 19p 4 w0 2 fi5d J° (7 -

|» F5 37k B3 AHE T o

THEMMAL DR TR VRAT 8 FRERAR LR

g R RT RIS LRSS B HE F’%{rl‘j

AT 24 0 B AT S PR %«2:’zf;s;£f ! ’)f F’Eﬁffﬂl%' &

AATE (T R )L, 2317 0 BEAES B B8 ~ P e E fe B PR

Lzl 0 753 L #RLM&’fT@M#$%£

&K
Q
f:‘““
R
&



3

PR LA L LR R LT RE
o B2 AR 2 BRRE-ER(ATASHT
E),—g_/f,lﬁ I’Qi)/—;liﬁh"l"l‘\ SR AN TR I
%.L

)
‘ﬁ‘i
;‘%;
\éi\\
P

3~ﬂ%
W FEE AR TR L SR AR RAE ) P AL K
2 At B A AR LEPERL A (L AXYS
) o Adek s mRERIEFI8IELINIE T 2 e &
RN - IR G A B R F IR ) 5 38 iE 2
1*3ﬁ’im%£$gﬁo

o~ kA EFEE FA49EF 1A~ $4500E 5 19 ~ %

¥2IE JRERPE IR PR Sl B N

I ARERBTRARESF B 2 A

Ao Ae R PRA A Rt iz 2z B pA220p oo e AR
FE s b EEd (A A) o IR ABRY - % L%
[;: o

v 2 EY 114

4
—~
Ol
W~
S

1o1S

12 ! 11 2

MNESF Lz 2 OF FFTY
M ARAEPERAER o bR PRAD AR E 5200 p
e ﬂ&l‘mﬁ NI E N T RAGEE T H KAt 3rIRd
DT R R RS20 P e AR RIED T (308
*iAi&&wgi)r#bﬁﬁikghjo%ﬁ L A

ﬁﬁf”ﬁfW#%W%’fﬁi%ﬂhf,ﬁﬁgﬁ
_;%J-_;E_:f‘]’:]u*&;%gbl{ HlA-¢ A2 p H A _g.o
ey wrR

v S EN B 114 = 12 ’ 12 2

N

4
=

EIRS
pul
\ il
>~

N
W
/w

T

I
—
p=fl
2
=
>~

/w
s
|3
ok
1&1‘{
5
Bt



%o el ENTFHHI IR AT LFALTHE
L0 =
HaBh, o LR wE | BE (FTLT)

1 |24 2%3 $58K600ml |1+% 314~
2 |20 5#% FOS8ARTI0mL |15 402~

3 |&£F 3 %E38&T750ml 1¥g, HlH=~
it ERELB T RETREE EFM B 2R EA
¥

114# & ¥ F % 246305L
N X

‘L,#@ﬁﬁﬁﬁ R R b

>

CIREZ AW A P e AL AT L PR et A
TR RZF RERG G NP (THZFAT) 5F
w3 7 OO OOB 0500052 % RALFERM ER P -
Foi AL L 0 R HE oA ’

.?
BIETFH - WW“@@ﬁ%ﬁﬁ%

A
El»\.»—-l—'-ﬂi_o
S FEZP P AN IUERRATE S ML B IE

SIS RCh R R R
D rm A AQ 3 EHE AT 2 4537 o
SERESRE G BB 2 TARERGELELY
JL
R4

I
v

Q I

s PR R A s o TR
)]‘}'51\—"“1 F B2 ~ 39T T

M

_[
\4



PRI ZERFN o BT R -22F 0 AR
33 k- BAAEEIEL 0 RFIEY BN RTAR
BAEEE L RSB ER RIS F o L H2 -
755 J‘J’J‘-I% N i Y En';f"' Fre o e drL - %o ;%_
%u—%ox$4*wnawwi@meﬁfﬁ’Fﬁé
Wl FERIGR S AT o I b’%%ﬁ’*ﬁr"ﬁ% BT TR
,;gr&ww’ﬂﬂé&ww%%ﬁﬁ&ﬁa%%aa
Fhm AT s R $38IE L 1 F 3T AR T 0 i H

N Ji%»k“%b}ﬂﬁﬁiw 5 ) A o

R

P o EN ® 114

e
4
=
=}
f\‘é“(\*‘:a:
?ﬂ.\.
=
[E—
()]
3

ANiED AZFPE R AR
I Y

-h_‘\
—
=
-3
s

e

@ F Bukm

i%ﬁ@wif%k@%ﬁuh%@wﬂ%@%@.%@¢¢ﬂ~
#JF“!'?J‘%?"'f‘"*’?‘i”"fii—"f"lﬁs?'g AR RS AT
N R I e = A 2 ﬂfrﬁ’in’v Jﬁfz‘ﬁ*f’?’%ﬁ“

7

-

WL F2 i F By X B DMt § L2 R pPE o T ¥ Y
%%@g% EZ 30 BTl T et

S E =R DABE NI
¢oER RAE % 3200%
ARRZPpe AF= A 2297) > a B L2 AK
50

\

»

>

I

i
_%g‘
o

P e D E T G RS~ Fo R
LRspe &%
T8 2. TR T o
IR 2 AR e
A (RESELRTE )

o afgﬁ’» 2= B R i+ #c ¥ E

-

i

CREANE B R A LABRE o R




(\ER)

1 [l142576p 1|20 %8 258R615 PB4~
0pE554 3% (00ml
2 |114#57 19p |20 4% EH8AT|I5x  |402=
11p4224 2% [50ml
3 £ % E38RTH0NL 5% pl5=
R 1,231~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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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86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乾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246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乾生犯竊盜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如附表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
　　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林乾生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被告於民國114年5月19日11時42分許，同次進入美廉社深坑北深店內，拿取如附表編號2、3之酒類後，藏放在衣物內，未就該等商品結帳，即走出店外竊盜得手，應認係以事實上之一行為竊得該等商品，應論以單純一罪。
㈢、被告於114年5月6日、114年5月19日分別所犯之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審酌被告自述其因疾病而習慣飲用高粱酒緩解疼痛之犯罪動機，以附件犯罪事實欄所顯示之犯罪手段，徒手竊得如附表所示之物，且於兩週內為2次竊盜行為，竊得財物價值合計新臺幣(下同)1,231元，雖從犯罪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觀之，行為不具有特殊之惡性，且竊得財物價值非高，然仍係侵害他人之財產權、危害社會治安，應予相應之處罰，再考量被告於警詢中即坦承犯行，但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之損害，兼衡被告有竊盜案件之前案紀錄，其自述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偵查卷第7頁)，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及應執行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被告竊得如附表所示之物，為其本案犯罪所得，且被告自承已將之飲用完畢而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見偵查卷第8頁），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本案經檢察官戴東麗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敘明上訴理由（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　法　官　李宇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阮弘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價值（新臺幣）



		1

		玉山台灣高粱58度600ml

		1瓶

		314元



		2

		玉山台灣高粱58度750ml

		1瓶

		402元



		3

		金門高粱38度750ml

		1瓶

		515元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24630號
　　被　　　告　林乾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易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乾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在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公司）經營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美廉社深坑北深店內，乘無人注意之際，徒手竊取如附表所示商品。得手後，未經結帳即行離去。嗣經該店店員發覺遭竊而通報三商公司安管人員Ａ０３，經Ａ０３調閱監視器影像畫面並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三商公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㈠被告林乾生於警詢時之供述。
　㈡告訴代理人Ａ０３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㈢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1份及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
二、核被告林乾生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就如附表編號2、3所示部分係同日多次竊盜行為係於同地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為包括之一罪，請論以一罪。又被告於如附表所示先後2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至被告所竊取如附表所示商品，為其犯罪所得，因其自承如附表所示商品均已喝完，已不存在而無從沒收，故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戴東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　記　官　陳淑英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幣值均為新臺幣）：
		編號

		竊取時間

		商品名稱

		件數

		價值



		1

		114年5月6日10時55分許

		玉山台灣高粱58度600ml

		1瓶

		314元



		2

		114年5月19日11時42分許

		玉山台灣高粱58度750ml

		1瓶

		402元



		3

		


		金門高粱38度750ml

		1瓶

		515元



		總計

		


		


		


		1,231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86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乾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

偵字第246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乾生犯竊盜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又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如附表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

　　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林乾生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被告於民國114年5月19日11時42分許，同次進入美廉社深坑

    北深店內，拿取如附表編號2、3之酒類後，藏放在衣物內，

    未就該等商品結帳，即走出店外竊盜得手，應認係以事實上

    之一行為竊得該等商品，應論以單純一罪。

㈢、被告於114年5月6日、114年5月19日分別所犯之竊盜犯行，犯

    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審酌被告自述其因疾病而習慣飲用高粱酒緩解疼痛之犯罪

    動機，以附件犯罪事實欄所顯示之犯罪手段，徒手竊得如附

    表所示之物，且於兩週內為2次竊盜行為，竊得財物價值合

    計新臺幣(下同)1,231元，雖從犯罪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

    受之刺激觀之，行為不具有特殊之惡性，且竊得財物價值非

    高，然仍係侵害他人之財產權、危害社會治安，應予相應之

    處罰，再考量被告於警詢中即坦承犯行，但未與告訴人達成

    和解或賠償告訴人之損害，兼衡被告有竊盜案件之前案紀錄

    ，其自述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偵查卷第7頁

    )，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及應執行之刑，並均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被告竊得如附表所示之物，為其本案犯罪所得，且被告自承

    已將之飲用完畢而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見偵查卷第8頁

    ），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並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3項，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

    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本案經檢察官戴東麗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書狀敘明上訴理由（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

    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　法　官　李宇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

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

，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

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

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

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阮弘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價值（新臺幣） 1 玉山台灣高粱58度600ml 1瓶 314元 2 玉山台灣高粱58度750ml 1瓶 402元 3 金門高粱38度750ml 1瓶 515元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24630號

　　被　　　告　林乾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易判決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乾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如附表

    所示時間，在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公司）經營

    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美廉社深坑北深店內，乘無

    人注意之際，徒手竊取如附表所示商品。得手後，未經結帳

    即行離去。嗣經該店店員發覺遭竊而通報三商公司安管人員

    Ａ０３，經Ａ０３調閱監視器影像畫面並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三商公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㈠被告林乾生於警詢時之供述。

　㈡告訴代理人Ａ０３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㈢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1份及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

二、核被告林乾生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

    告就如附表編號2、3所示部分係同日多次竊盜行為係於同地

    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

    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距上，難以強行分開，

    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

    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為包括之一罪，請

    論以一罪。又被告於如附表所示先後2次竊盜犯行，犯意各

    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至被告所竊取如附表所示商

    品，為其犯罪所得，因其自承如附表所示商品均已喝完，已

    不存在而無從沒收，故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

    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戴東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　記　官　陳淑英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幣值均為新臺幣）：

編號 竊取時間 商品名稱 件數 價值 1 114年5月6日10時55分許 玉山台灣高粱58度600ml 1瓶 314元 2 114年5月19日11時42分許 玉山台灣高粱58度750ml 1瓶 402元 3  金門高粱38度750ml 1瓶 515元 總計    1,231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86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乾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246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乾生犯竊盜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如附表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
　　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林乾生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被告於民國114年5月19日11時42分許，同次進入美廉社深坑北深店內，拿取如附表編號2、3之酒類後，藏放在衣物內，未就該等商品結帳，即走出店外竊盜得手，應認係以事實上之一行為竊得該等商品，應論以單純一罪。
㈢、被告於114年5月6日、114年5月19日分別所犯之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審酌被告自述其因疾病而習慣飲用高粱酒緩解疼痛之犯罪動機，以附件犯罪事實欄所顯示之犯罪手段，徒手竊得如附表所示之物，且於兩週內為2次竊盜行為，竊得財物價值合計新臺幣(下同)1,231元，雖從犯罪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觀之，行為不具有特殊之惡性，且竊得財物價值非高，然仍係侵害他人之財產權、危害社會治安，應予相應之處罰，再考量被告於警詢中即坦承犯行，但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之損害，兼衡被告有竊盜案件之前案紀錄，其自述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偵查卷第7頁)，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及應執行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被告竊得如附表所示之物，為其本案犯罪所得，且被告自承已將之飲用完畢而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見偵查卷第8頁），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本案經檢察官戴東麗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敘明上訴理由（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　法　官　李宇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阮弘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價值（新臺幣）



		1

		玉山台灣高粱58度600ml

		1瓶

		314元



		2

		玉山台灣高粱58度750ml

		1瓶

		402元



		3

		金門高粱38度750ml

		1瓶

		515元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24630號
　　被　　　告　林乾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易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乾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在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公司）經營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美廉社深坑北深店內，乘無人注意之際，徒手竊取如附表所示商品。得手後，未經結帳即行離去。嗣經該店店員發覺遭竊而通報三商公司安管人員Ａ０３，經Ａ０３調閱監視器影像畫面並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三商公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㈠被告林乾生於警詢時之供述。
　㈡告訴代理人Ａ０３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㈢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1份及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
二、核被告林乾生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就如附表編號2、3所示部分係同日多次竊盜行為係於同地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為包括之一罪，請論以一罪。又被告於如附表所示先後2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至被告所竊取如附表所示商品，為其犯罪所得，因其自承如附表所示商品均已喝完，已不存在而無從沒收，故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戴東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　記　官　陳淑英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幣值均為新臺幣）：
		編號

		竊取時間

		商品名稱

		件數

		價值



		1

		114年5月6日10時55分許

		玉山台灣高粱58度600ml

		1瓶

		314元



		2

		114年5月19日11時42分許

		玉山台灣高粱58度750ml

		1瓶

		402元



		3

		


		金門高粱38度750ml

		1瓶

		515元



		總計

		


		


		


		1,231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86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乾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246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乾生犯竊盜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如附表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

　　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林乾生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被告於民國114年5月19日11時42分許，同次進入美廉社深坑北深店內，拿取如附表編號2、3之酒類後，藏放在衣物內，未就該等商品結帳，即走出店外竊盜得手，應認係以事實上之一行為竊得該等商品，應論以單純一罪。

㈢、被告於114年5月6日、114年5月19日分別所犯之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審酌被告自述其因疾病而習慣飲用高粱酒緩解疼痛之犯罪動機，以附件犯罪事實欄所顯示之犯罪手段，徒手竊得如附表所示之物，且於兩週內為2次竊盜行為，竊得財物價值合計新臺幣(下同)1,231元，雖從犯罪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觀之，行為不具有特殊之惡性，且竊得財物價值非高，然仍係侵害他人之財產權、危害社會治安，應予相應之處罰，再考量被告於警詢中即坦承犯行，但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之損害，兼衡被告有竊盜案件之前案紀錄，其自述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偵查卷第7頁)，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及應執行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被告竊得如附表所示之物，為其本案犯罪所得，且被告自承已將之飲用完畢而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見偵查卷第8頁），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本案經檢察官戴東麗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敘明上訴理由（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　法　官　李宇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阮弘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價值（新臺幣） 1 玉山台灣高粱58度600ml 1瓶 314元 2 玉山台灣高粱58度750ml 1瓶 402元 3 金門高粱38度750ml 1瓶 515元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24630號

　　被　　　告　林乾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易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乾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在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公司）經營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美廉社深坑北深店內，乘無人注意之際，徒手竊取如附表所示商品。得手後，未經結帳即行離去。嗣經該店店員發覺遭竊而通報三商公司安管人員Ａ０３，經Ａ０３調閱監視器影像畫面並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三商公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㈠被告林乾生於警詢時之供述。

　㈡告訴代理人Ａ０３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㈢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1份及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

二、核被告林乾生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就如附表編號2、3所示部分係同日多次竊盜行為係於同地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為包括之一罪，請論以一罪。又被告於如附表所示先後2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至被告所竊取如附表所示商品，為其犯罪所得，因其自承如附表所示商品均已喝完，已不存在而無從沒收，故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戴東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　記　官　陳淑英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幣值均為新臺幣）：

編號 竊取時間 商品名稱 件數 價值 1 114年5月6日10時55分許 玉山台灣高粱58度600ml 1瓶 314元 2 114年5月19日11時42分許 玉山台灣高粱58度750ml 1瓶 402元 3  金門高粱38度750ml 1瓶 515元 總計    1,231元 



